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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及海外學校代理抵實習之政策探究 
鍾啟暘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一、前言 

立法院已於民國 106 年 5 月 26 日

三讀通過師資培育法修正草案全文 27

條，本次修正後之師資培育法，除了

最受矚目的「先教師資格考後實習」

培育制度變革外，在第 22 條條文中也

明確訂定「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且依中

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聘

任之代理教師，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者，得抵免修習教育實習，由中央主

管機關發給該類科教師證書」，而上述

之各款規定主要即為「通過教師資格

考試後七年內於偏遠地區之學校任教

二學年以上或每年連續任教三個月以

上累計滿二年。但其年資累計以同一

師資類科為限」與「經評定成績及

格」。意指新法實施後，將來師資生只

要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並通過教師

資格考試，就可選擇赴偏遠（鄉）地

區擔任代理教師、海外學校擔任教

師，以 2 年教學年資抵免半年教育實

習。 

此政策之推動目的，原是希望藉

此改善這些地區教師甄選聘用不易之

情形，同時也提供實習學生多一個選

擇學習且有薪資的機會（教育部，

2017）。未來，通過教師資格考的準老

師，若到偏遠地區學校（含幼兒園）

及海外學校（包括海外臺灣學校及僑

民學校）當代理教師，以 2 年教學年

資折抵半年實習，月入至少約 4 萬元，

看來似乎對於學校方和實習生都有益

處。然而這個政策並非完全創新，過

去在沒有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實習一

年後即取得教師證的年代，也曾開放

以代理抵實習的制度，教育部八十六

年五月九日臺（86）師（三）字第

86034495 號函就曾說明「取得實習教

師證書之應屆畢（結）業生，得自行

選擇由原畢（結）業師資培育機構配

合檢定之教育階段別、科（類）別負

責輔導至訂約之教育實習機構參加教

育實習或選擇以代理（課）年資折抵

教育實習一年」，然隨後於 2002 年修

法加入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並將實習

改為半年時，即將之廢除，可見當時

必定有所考量。如今新法重新將其納

入，雖能理解時空背景不同與現實環

境改變之影響因素，但筆者認為仍需

注意實施過程及學理上可能產生的問

題，以免重蹈當年覆轍。本文即提出

對於新師培法有關代理抵實習之相關

問題探究及可能解決之道，希冀提供

相關單位執行時之參考。 

二、相關問題之提出與探討 

(一) 偏鄉與海外學校缺老師的重要原

因為何？ 

偏鄉學校缺乏師資或教師流動率

高的原因，客觀環境而言主要是因為

偏鄉地區遠離都會，交通不便加上人

口稀少，經濟條件不佳，學校條件相

對不良等，另外就是校長、教師以及

家長三大人為要素之影響（林天祐，

2012）；而海外學校的情況，以筆者曾

在三所海外學校服務總計四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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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情況亦然。客觀環境的改變比

較困難，或甚至無法改變，因此人為

要素往往就成為師資流動的關鍵因

素。 

上述之家長因工作因素而無法參

與子女學習的情況，可以由校方協助

輔導；而教師為家庭等個人因素而需

要調動則情有可原，屏除這兩個要素

後，就是校長的治校了。一位在偏鄉

服務超過十年的教師即指出，偏鄉地

區的校長若能擁有開闊包容的胸襟，

兼顧學校舊有傳統與創新，傾聽資深

教師的建言及尊重地方家長的希望，

相信學校校務推動將更平穩順利（蔡

宜恬，2012）。然而偏鄉學校校長卻通

常都是初任校長，缺乏長期校務規劃

與執行的經驗，無法永續經營與發展

校務，部分學校甚至是由表現不佳的

校長謫遷到任，更是糟糕（林天佑，

2012）。可見若校長治校有方，對於師

資的穩定是有正面幫助的，反之則可

能加速教師的流動；而這個情況在海

外學校也類似，甚至可以擴大到整個

行政團隊的作為來思考，若其無法站

在教師的立場著想，重視教師的權益

福祉，反而對老師百般苛刻、恣意壓

榨，試問在客觀條件已經不佳的情況

下，有幾位老師能夠繼續忍受？無非

就是在聘約到期或能夠選擇其他工作

時，立刻離開。 

(二) 代理抵實習是否造成師資來源更

不穩定？ 

承上所述，校長與行政團隊的不

當作為可能是導致偏鄉及海外學校師

資不穩定的重要因素，那麼此次新師

培法的修訂，讓代理可以折抵實習，

可能就會造成此種情況加劇。道理很

簡單，對校方來說，這些來折抵實習

的代理老師最後是要評定成績才能通

過的，因此校方當然可以對老師予取

予求、為所欲為，反正這些老師都是

過客，每年都會有新的代理老師可

用，無論他們滿不滿意這裡的生活、

喜不喜歡這樣的教學環境、甚至認不

認同學校的教育理念，都不是校方需

要關心的；而對於想要以代理來抵實

習的準老師而言，看在兩年有錢領又

可以累積實際教學經驗的份上，對於

校方各種合理與不合理的要求，也只

能心不甘情不願地盡力配合，反正總

比半年實習還要繳學分費好，而且因

為只要撐過兩年就好，所以也不需要

努力融入當地文化、更不用費心長期

經營，順利拿到教師證才是最終之目

的。 

也許絕大多數偏鄉或海外學校的

行政團隊不會這麼惡劣，也不是每個

想要以代理抵實習的準老師都這麼現

實，但目前新法的制度設計就是如

此，的確讓人有縫可鑽，所以只要遇

到濫用之人，無論是學校方或是實習

生，這樣的政策就有可能造成偏鄉與

海外學校的師資更為不穩，使原本法

規制定的美意不但無法達成，反而變

成不穩定因素的來源。 

(三) 代理抵實習能否發揮新手教師被

導入之功能？ 

除了上述在實施時可能面臨的問

題外，在學理上我們必須回到「實習

教師」這個身分來探討之，以檢視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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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政策是否能夠符合相關的要求。師

培法於 2002 年修正後，師資生須修畢

師資職前專業課程，接受半年教育實

習，再參加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才能

取得教師證。新制上路後，形式實習

走向實質實習，師資培育制度呈現與

以往全然不同的面貌（鍾宜君，

2016）。實習階段為初任教師教學專業

能力養成的關鍵時期（饒見維，

2003），許多實習教師回顧所接受過的

師資培育課程，也都同意「實習」對

他們的教學知能精進上最為有用（楊

深坑，1992）。可見實習過程對一位新

手教師之重要性，尤其從學生身分要

被導入職場中，一定需要許多協助與

支援，才能克服各種困難與挑戰。鍾

宜君（2016）即指出，對於一名準教師

來說，實習過程不只是關鍵期，也是

陣痛期，實習教師需要面臨現實的震

撼，調適實際與想像間的落差，並學

習在職場上社會化的技巧。 

而就在此關鍵與震痛時期，新師

培法卻允許才剛剛要踏入職場的準老

師，以代理教師之身分，執行與一般

正式教師無異之各項工作，這無非是

忽視了實習過程中準老師的種種需

求，甚至否定了實習的必要性。何況

這不只對於實習教師是嚴苛的考驗，

對於偏鄉或海外學校的弱勢學生而

言，也似乎是把他們當成白老鼠來實

驗，可能導致偏鄉及海外學校的學習

環境更為雪上加霜，因此這絕對是我

們在實施此新政策時需要謹慎思考的

面向。 

 

三、解決與因應之策略建議 

(一) 健全偏鄉及海外學校各種制度 

針對以上所提出的可能問題，本

文試圖從文獻資料與個人經驗找出解

決途徑，以提供建議。關於人為因素

的部分，應該從制度面著手才能徹底

解決，因為校長或行政團隊會更換，

但制度卻是永久的，所以只要將各種

制度確立下來，讓老師能在其工作崗

位安身立命，自然就可以逐漸消化偏

鄉或海外學校師資不穩定的問題。而

所謂的各種制度，則至少應包括教師

薪資福利、人員的編制組織與學校的

考核控管等面向。 

首先，在教師的薪資福利方面，

目前在國內的偏鄉學校都絕對依照

「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辦理，

較無問題，但若可適度提高偏遠加給

等相關福利當然更好，而海外學校在

這方面就顯得參差不齊，有些學校的

薪資福利整體而言比國內好，但多數

學校卻遠比國內差，如果無法拉齊與

國內相同，流動率當然就會持續偏

高，因為經濟因素總是最基礎的考

量；其次，在人員的編制組織方面，

許多偏鄉與海外學校是「校長兼工

友」，一個老師常常要兼任好幾個職

務，這樣如何讓教師們維持良好教學

品質？又如何讓老師們不疲於奔命而

有離開的念頭？這也應該由制度面來

徹底解決；最後，在學校的考核控管

方面，國內偏鄉學校在教育部與各縣

市政府教育局處的監管下，大多都能

遵從法令，做好各方面的品管，但海

外學校往往因為天高皇帝遠，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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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屬私立學校性質，董事會因利益問

題把持，而常常為所欲為，讓教師感

到不受尊重，所以未來教育部在確認

是否可以認證成為代理抵實習之偏鄉

或海外學校時，應由此著手嚴加控管。 

如此而為，代理抵實習的教師才

能在正常的校園環境下，邊工作邊學

習，甚而在實習結束後願意留下來繼

續奉獻，這才能真正解決偏鄉及海外

學校教師缺乏及流動率高居不下的問

題，而非單靠以代理抵實習這種治標

的方法而已。 

(二) 落實代理抵實習之成績評定 

新師培法明訂代理抵實習需經評

定成績及格才能認可，因此成績評定

的過程與標準就顯得格外重要。目前

半年實習制度的成績評定，多半流於

形式，不能真正發揮其輔導或把關之

功能。以教學演示來說，實習教師考

慮到實習輔導老師及實習指導教授是

評分者，常不依照個人教學理想去實

行，反而容易將心力花費在與教學無

關的細節上，導致教學演示如同一場

表演（鍾宜君，2016）。而上述半年實

習之實質實習尚且如此，未來的代理

抵實習若淪於形式實習，情況將會更

加嚴重。 

因此，未來在落實有關代理抵實

習之成績評定時，應切實遵照相關法

規辦理，使其代理過程受到輔導及監

督，避免造成這些準教師和其學生雙

方面的困擾，讓代理的過程既可以成

為實質實習，又可以保障學生的學習

權益。 

四、結語 

新師培法第 22 條所新增關於代理

抵實習的相關內容原本立意良善，是

想改善海外及偏鄉學校徵才不易、並

提供實習學生多一個選擇學習且有薪

資的機會。然經本文的探究後發現，

可能會促使師資來源更不穩定的結

果，也可能無法落實教育實習的目

的。因此未來在實施時，應由健全偏

鄉及海外學校關於教師薪資福利、人

員的編制組織與學校的考核控管等制

度，以及落實其成績之評定，才能達

成原本立法之美意，甚而根本解決有

關偏鄉及海外學校教師稀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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